
合同编号：

租赁协议



租赁协议

出租方： 金牌（北京）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甲方）

承租方： 北京创联致信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乙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诚实信用的基础

上就甲方向乙方提供注册地址事宜签订协议如下：

一． 合同内容

1. 甲方将位于 北京市海淀区苏州街 3号 509-36 提供给乙方作为注册地址使用。

2. 甲方授权乙方使用该地址仅进行公司注册，不得转租、转借他人使用。

二．地址期限、使用面积及相关费用

1. 地址租赁期限为 1 年，即 2020 年 12 月 1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10 日止；

2. 地址费用为人民币（含税价） 7350 元（大写 柒仟叁佰伍拾元 整 ）。甲方有义务协

助乙方接受政府部门相关地址检查、核查。

3. 支付方式：注册地址费用为年预付，在签订合同时一次性付清。

三、付款方式

甲方指定的收款银行账户：

开户名称：金牌（北京）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硅谷支行/北京科创支行

开户账号：1105 0163 5900 0000 1095

开户行号：1051 0000 5117

四、甲方权利及义务：

1.此地址为集中办公区地址，不允许注册一般纳税人企业，若申请一般纳税人则需要迁址。否则一切

后果由乙方承担。

2.甲方应在签约后三个工作日内与乙方进行交接，并积极配合办理相关业务的手续。

3.在甲乙双方签订合同后，甲方免费为乙方提供注册办照时所需的地址证明；同时可协助乙方接待政

府各职能部门的来访及电话查询。

4.如因乙方违约造成该协议无法进行，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此协议，并有权利收回此注册地址的使用

权，剩余日期的地址费用及押金不予退还，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由乙方承担。



5.甲方在获知乙方有违法经营情况的，有权提前单方终止协议，并配合有关部门核查，乙方承担一切

法律责任，剩余日期的地址费用及押金不予退还。

6.为规范落实海淀区集中办公区管理精神，乙方办理工商开业登记、住所变更及股东股权变更登记时，

须由甲方备案联系人陪同办理。备案联系人：王颖 18210175142

7.为规范工商年报，落实海淀工商局相关年报要求，租赁期间乙方的年报工作可由甲方提供免费服务。

（工商年报市场价 500 元左右）

8.甲方保留租赁协议期满后根据物价变动等情况调整租金的权利。

9.不在本集中办公区经营或不能配合集中办公区相关工作，到期后不办理合同租期续约，也未及时办

理迁出手续等视为违约，甲方将会向工商及其它主管部门反馈相关情况，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由乙方

自行承担。

10.若乙方不遵守本协议规定擅自从事贸易、金融等非集中办公区业务，甲方有权在不退还租金及押金的情

况下解除合同，追究乙方相关责任，并传递给工商部门处理。

五、乙方权利及义务：

1.乙方需保证在签订本协议后按时支付押金及租金，租赁期内每年的租金及各项费用。

2.乙方联系人名单： 电话：

邮箱地址： 邮寄地址：

3.乙方应提供真实有效的联系方式、公司法人及主要人员的信息及公司实际办公地址，若有变动，应

在 3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甲方，否则甲方将按照原乙方提供的联系方式联系乙方，如因此导致不能及

时通知或给甲方带来不利后果，均需由乙方承担责任。同时甲方有权终止地址使用权，并不退其剩余

日期的地址费用，仅退还押金。

4.乙方由于自身的原因提前解约，甲方不退其剩余的地址费用，仅退押金。

5.乙方提供注册地址迁移证明（已经迁移后的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国、地税注册地址变更单）后，甲

方于 10 个工作日内退还押金。

6.合同期满，乙方继续续租，本期押金继续做为下期押金使用。

7.乙方应于注册完毕后将全套公司资料复印件，即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联系人身份证

复印件等资料交于甲方备案保存。上述资料如有变动，应在两周内将变更后的资料交甲方备案，以备

甲方依据此材料做出周到的服务。



8.乙方注册完毕后需及时到所属国地税进行报到，否则由此引发的后果由乙方自行承担。

9.甲方提供地址只为乙方注册公司使用，不做其他用途，乙方在经营过程中违反任何法律法规均与甲

方无关，乙方自行承担法律后果。

10.租赁协议期满后如乙方继续租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续租权。

11.乙方须配合甲方提供取得的知识产权（包括商标、专利、版权）、高新技术企业认证、科技计划或

者科技奖励等相关资质及投融资服务协议、银行入资单等相关证明资料。

六、协议的生效、变更及终止：

1.本协议在乙方支付应缴费用并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2.此协议一经签订，任何一方不得自行修改，如有未尽事宜，应另行订立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

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如有冲突以补充协议为准。

3.乙方如需续租，需在租赁期届满前 30 日内向甲方提出书面申请并签订新的租赁协议；如乙方不再续

租，需在租赁期届满前 30 日内办理完毕工商、税务变更注册地址手续，在租赁期满前 10 日出示注册

地址已经迁移出去的书面证明（已经迁移后的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国地税注册地址变更单），否则押

金将不予退还，由此引发的工商、税务、信用风险及其它后果乙方自行承担，因地址未及时变更导致

的一切工商、税务检查的各项处罚责任，一概与甲方无关。

4.乙方租赁期满逾期未续费按照 1000 元/月向甲方支付违约金，逾期未满一个月按照一个月计算。

七、本协议一式两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签章）： 乙方（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 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